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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15-106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海王集团：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药业：深圳海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本公司 2015 年 12月 3日与海王集团及海王药业签署的《关

于无形资产相关事项的协议》及《固定资产与在研项目转让合同》（本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生效） 

  

一、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 日与海王集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

海王药业等公司股权转让予控股股东海王集团，并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不包括海王

药业名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无形资产的转让。该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 22 

次会议及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目前海王药业等公司的股权过

户的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鉴于海王药业名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无形资产项目为其生产经营所需，数量

较多，过户手续复杂，且部分存在过户障碍（例如：驰名商标等），为维护本公

司权益、保障公司在知识产权及医药研发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同时为

减少未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公司与海王集团、海王药业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

议，即《关于无形资产相关事项的协议》及《固定资产与在研项目转让合同》，

对相关事项进行补充约定。主要约定事项如下： 

1、海王集团及海王药业将海王药业名下商标、专利技术与新药技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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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收益权无偿授予本公司，并同意本公司运用于合并报表范围内所有公司的生

产和经营；如海王药业拟许可除海王集团及本公司（含各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

以外的第三方使用上述无形资产，或者拟对上述无形资产行使处分权，应事先征

求本公司同意。 

2、海王集团及海王药业将海王药业名下与研发相关的固定资产及在研项目

转回给本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9,621,447.52 元。 

公司于 2015年 12月 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张思民先生、张锋先

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鉴于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王药业为海王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需要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审议本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二、海王集团、海王药业基本情况介绍 

（一）海王集团 

1、海王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类公司 

注册资本：9,641.3 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大道海王大厦 26-31 层 

法定代表人：张思民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康复仪器、医疗机械、电子产品、保健品和精细化工产

品、副食品、纺织品、工艺品、日用百货；产品 100％外销。增加：从事经营范

围内产品的研究开发业务。增加：在合法取得宗地号 T304-0129 工业用地块上从

事开发业务。 

2、海王集团股东及持股比例 

张思民先生为海王集团实际控制人，张思民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局主席。 

3、海王集团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海王集团是中国医药行业产业链条较为完整、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国际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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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的著名大型医药企业集团。2011 年海王集团总资产约 86 亿，实现销售额

约 90 亿，净利润约 1.9 亿；2012 年海王集团总资产约 94 亿，实现销售额约 106

亿，净利润约 2.7 亿元；2013 年海王集团总资产约 120 亿，实现销售额约 128

亿，净利润约 2.8 亿元。 

经审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海王集团的资产总额约为 142 亿元，负

债总额约为 97.72 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 44.31 亿元；2014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约

为 7.44 亿元。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海王集团的资产总额约为 161.67 亿元，负债总额

约为 113.09 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 48.57 亿元；2015 年 1-9 月实现的净利润约

为 5.94 亿元。（未经审计）  

4、关联关系说明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80,455,603 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23.98%。 

  

（二）海王药业 

1、海王药业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第五工业区海王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高锦民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

（含抗肿瘤药物）、原料药。̂生产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凭药品生产许可证经营）。 

2、海王药业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目前海王集团持有海王药业 100%股权。 

3、海王药业主要财务数据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致同审字（2015）第 441FC0117

号】，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海王药业总资产为 698,133,494.02 元，净资产为

-14,732,432.34 元。2014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9,648,413.91 元，实现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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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70,897.68 元。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海王药业总资产为 510,358,016.02 元，净资产为    

-16,287,473.43 元。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6,166,984.93 元，实现净利润     

-2,671,564.17 元。（数据未经审计） 

4、关联关系说明 

海王药业为海王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故公司与

海王药业构成关联关系。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 

鉴于海王药业名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无形资产项目为其生产经营所需，数量

较多，过户手续复杂，且部分存在过户障碍（例如：驰名商标等），为维护本公

司权益、保障公司在知识产权及医药研发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同时为

减少未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公司与海王集团及海王药业签署《关于无形资产

相关事项的协议》及《固定资产与在研项目转让合同》对相关事项进行补充约定。

具体如下： 

（一）关于相关无形资产事项的约定 

海王集团和海王药业将海王药业名下商标、专利技术与新药技术的使用权、

收益权无偿授予本公司，并同意本公司运用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有公司的生产

和经营。包括：已注册商标【146】项（另有正在申请中的注册商标【1】项，如

获得注册批准也属于无偿授予的范围），专利技术【70】项（另有正在申请中的

专利技术【25】项，如获批准也属于无偿授予的范围），新药技术【27】项。。 

如海王药业拟许可除海王集团及本公司（含各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以外

的第三方使用上述无形资产，或者拟对上述无形资产行使处分权，应事先征求本

公司同意。 

上述有关无形资产的安排长期有效，直至本公司及海王药业另行决定依据

《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将海王药业名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无形资产过户至本公

司名下为止。 

 

（二）关于与研发相关固定资产及在研项目转回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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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海王药业股权转让的资产评估中，已将与研发相关的固定资产及部分在

研项目纳入评估范围，并计入评估值和海王药业股权转让价格之中（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部分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及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书》），根据公司与海王集团有关

将海王药业与知识产权相关无形资产保留在本公司的约定，本公司与海王集团及

海王药业经协商，同意将海王药业与研发相关固定资产【519】项及在研项目【22】

项转回本公司，以确保本公司在知识产权及医药研发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和竞争优

势。 

海王药业的资产业经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具

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并出具“大学评估[2015]GD0012”号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发布的《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书》） 

本次与研发相关固定资产及在研项目转回的定价依据：有关各方根据海王药

业本次拟转回资产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即账面价值，未评估增

值）加上 1-9 月的实际账面发生额，即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账面价值，确定

上述资产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9,621,447.52 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数量 
 2014 年 12月 31 日 

账面价值（评估价值） 

 2015 年 9 月 30 日 

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 519项 12,039,217.52 14,867,662.96 

在研项目 22 项        39,282,730.37         44,753,784.56  

合计 51,321,947.89 59,621,447.52 

 

四、双方签署补充协议的理由及原则 

鉴于海王药业名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无形资产为其生产经营所需，数量较

多，过户手续复杂，且部分存在过户障碍（例如：驰名商标等），为维护本公司

权益、保障公司在知识产权及医药研发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同时为减

少未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根据海王药业股权转让时有关各方对海王药业与知

识产权相关无形资产的约定，公司与海王集团及海王药业本着公平交易、客观公

正的原则，经协商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即《关于无形资产相关事项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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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固定资产与在研项目转让合同》，进一步明确有关责任与权利。 

  

五、公司与海王集团签署的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海王集团、海王药业签署的《关于无形资产相关事项的协议》

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甲乙双方将相关无形资产（包括：已注册商标【146】项、专利技术【70】

项、新药技术【27】项）的使用权、收益权无偿授予丙方。正在申请中的注册商

标【1】项，正在申请中的专利技术【25】项，如获批准也属于本次无偿授予的

范围。 

2、丙方可以免费取得相关无形资产的使用权，并运用于其合并报表范围内

所有公司的生产和经营。 

3、如甲方拟许可除乙方及丙三方（含各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以外的第

三方使用上述无形资产，应事先征求丙方同意。 

4、如甲方拟对上述的无形资产行使处分权，应事先征求丙方同意。 

5、在协议的执行中，如果丙方需要甲方或乙方提供上述无形资产使用权以

外的其他服务内容时，甲方或乙方应以市场公允价格向丙方提供，届时双方另行

协商签订合同。 

6、本协议约定的无形资产安排长期有效，直至甲、丙双方另行决定依据《股

权转让协议》之约定将甲方名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无形资产过户至丙方名下为

止。 

7、甲乙双方保证是本协议一切专利技术、专利资料、商标、新药技术的合

法持有者，并有权向丙方转让，如果在协议执行过程中一旦发生第三方指控侵权

时，则由甲乙双方负责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和经济上的责

任。 

8、甲乙双方保证本协议中涉及的专利、商标在协议执行期间是有效的和合

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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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应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按时缴纳专利、商标的相

关维护费用，以维持专利、商标的有效性。相关费用的可由有关各方分摊支付或

由实际使用人支付，具体由甲乙丙三方根据每项专利、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协商

确定。 

10、 在协议有效期内，如果本协议涉及的专利、商标的法律性质发生了变

化，甲乙双方应立即将此情况以书面形式告知丙方，然后双方再协商本协议的执

行问题。 

11、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并经丙方有权机构

批准后生效。 

12、本协议的有效期从协议生效日算起至长期有效。 

  

（二）公司与海王集团、海王药业签署的《固定资产与在研项目转让合同》

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甲方、乙方同意将甲方资产明细中的【519】项固定资产与【22】项在研

项目转让予丙方。   

2、双方协商一致的转让交割日为：协议生效日 。 

3、自本协议规定的交割日起，丙方即成为该转让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

并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4、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同意，以评估基准日（2014 年 12月 31日）甲

方评估报告有关固定资产与在研项目的评估价值（即账面值，未评估增值）加上

2015 年 1-9 月的实际账面发生额，即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账面价值，确定

本合同附件中所标注的固定资产及在研项目的转让价格，合计人民币

【59,621,447.52】元（大写：伍仟玖佰陆拾贰万壹仟肆佰肆拾柒圆伍角贰分）；

丙方有关转让款的支付，以冲抵甲方及乙方对丙方应付款的形式完成。 

5、甲方是根据中国法律正式设立和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乙方是根据

中国法律正式设立和合法存续的股份责任公司，具有一切必要的权利、权力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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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订立及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而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甲乙双方具

有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6、甲乙双方保证合法拥有其目前正在拥有并在本协议所述交割日之前继续

拥有的全部转让资产。除已向丙方作明确的书面披露者外，并不存在任何对上述

资产及权益的价值及运用、转让、处分这些资产及权益的能力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的抵押、担保或其他任何第三者权利或其他限制。  

7、除已向丙方作明确的书面披露者外，甲乙双方没有正在进行的、以甲乙

双方为一方的或以甲乙双方的转让资产的任何部分为标的的，如作出对甲乙双方

不利的判决或裁定即可能单独或综合一起对转让资产状况或业务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理程序。  

8、甲乙双方将按照国家法律及有关政策的精神与乙方共同妥善处理本协议

所述资产转让过程中的任何未尽事宜。 

9、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并经丙方有权机构

批准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于无形资产相关事项的协议》及《固定资产与在研项目转让合同》

的签署，不涉及人员变更等其他安排等事项。 

公司本次与海王集团及海王药业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即《关于无形资产

相关事项的协议》及《固定资产与在研项目转让合同》，有利于维护本公司合法

权益，确保海王药业股权转让后续工作的有效执行和完成，有利于保持公司在知

识产权及医药研发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及竞争优势，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七、2015 年初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与海王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

额。  

2015 年年初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海王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发生的

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为 4.79亿元。（含公司 2015年 6月转让部分控股子公

司股权予海王集团发生的约 4.29亿元交易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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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董事对本议案的事前认可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海王生物于会议召开前已将本事项的相关内容发送给我们，我们对相关内容

进行了解后，认为本议案由利于保障海王生物在知识产权及医药研发等方面的综

合实力，同意海王生物将本事项提交海王生物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 

2、独立董事审议本议案后发表的独立意见 

海王生物本次与海王集团及海王药业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即《关于无形

资产相关事项的协议》及《固定资产与在研项目转让合同》，有利于维护海王生

物合法权益，确保海王药业股权转让后续工作的有效执行和完成，有利于保持公

司在知识产权及医药研发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及竞争优势，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本议案的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均

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结果有效。我们对本议案的审议结果表示同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